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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汉语教师志愿者们：您们好！

2010 年已经到来，志愿者在泰一学年的任期也即将结束，目前

泰国教育部与国家汉办驻泰代表处对志愿者留任情况正在进行调研、

了解，现将有关事项介绍说明如下：

一、申请留任者要具备如下条件：一、申请留任者要具备如下条件：一、申请留任者要具备如下条件：一、申请留任者要具备如下条件：

1、2008 年 5 月、2009 年 5月国家汉办选派赴泰国的志愿者均有

申请留任的权利；

2、身心健康，熟悉和适应泰国的工作和生活者；

3、家庭父母等亲人没有患重大疾病，无需中途请假回国；

4、能够遵守泰国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无不良记录；

5、认真教学、积极参与学校开展的各项教育活动；

6、按照学校的具体规定，能够如期离泰和按期返泰；

二、申请留任的原则二、申请留任的原则二、申请留任的原则二、申请留任的原则：

1、学校与志愿者双方自愿，互相协商；

2、申请留任者原则上留在原学校；如果原学校因为经费等原因

无法再接收志愿者，而本人又自愿留任，请您与所在学校协商，由学

校向泰国教育部发推荐函，并附本人留任申请，一并提交泰教育部相

关教育委员会，泰各教委将择优、协调安排；

三、申请留任的程序：三、申请留任的程序：三、申请留任的程序：三、申请留任的程序：

1、有留任意向的志愿者，请积极向学校申请和协商留任问题；

（1）泰教育部基础委和高教委已经把志愿者的留任调查公函发

到了所辖学校；

（2）泰民教委除了把留任调查公函发到学校外，同时把公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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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志愿者的队长，由队长转发给志愿者老师；

（3）职教委将在本月底发函到所辖学校；

2、申请留任的志愿者，请积极提醒学校把文件尽快反馈给泰教

育部；

3、泰教育部将申请留任名通知→国家汉办驻泰代表处报送→国

家汉办审核后再通知→国家汉办驻泰代表，将处反馈审核信息通知→

泰教育部，同时在 2010 年 4 月份，国家汉办驻泰代表处将以邮件的

形式通知申请留任者。

四、申请留任者的签证问题四、申请留任者的签证问题四、申请留任者的签证问题四、申请留任者的签证问题

申请留任的志愿者回国前要特别关注本人的签证问题，根据与学

校协商的情况，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解决新学年在泰居留问

题：

1111、原签证续签、原签证续签、原签证续签、原签证续签：选择在离泰之前办理签证续签的志愿者，请告

知所在学校，在向泰国移民局提交的签证延签申请文件中，注明下一

学年签证有效期至少应为 2011 年 3月 31 日；选择假期后返回泰国再

办理续签的志愿者，须在签证到期前两周两周两周两周返回泰国，为学校留出办理

续签的时间。办理原签证续签的志愿者，请务必在离泰前赴所在辖区

的移民局办理好 “往返签证（往返签证（往返签证（往返签证（Re-entryRe-entryRe-entryRe-entry VisaVisaVisaVisa））））”；
2、回国后重新申请非移民签证回国后重新申请非移民签证回国后重新申请非移民签证回国后重新申请非移民签证(Non-B(Non-B(Non-B(Non-B Visa)Visa)Visa)Visa)：选择回国重新申

请签证的志愿者须要求学校出具办理签证所需文件，详见《志愿.青

春.泰国》第 13 页，在泰驻中国的使领馆办理非移民签证(Non-B(Non-B(Non-B(Non-B

Visa)Visa)Visa)Visa)而不是旅游签证（Tourism Visa）。（注：此类情况无须做回头

签证）。

五、待遇五、待遇五、待遇五、待遇

留任与初任志愿者仍然执行现在的规定的津贴标准。

六、泰国教育部与国家汉办驻泰代表处，欢迎符合留任条件的六、泰国教育部与国家汉办驻泰代表处，欢迎符合留任条件的六、泰国教育部与国家汉办驻泰代表处，欢迎符合留任条件的六、泰国教育部与国家汉办驻泰代表处，欢迎符合留任条件的志志志志

愿者们积极选择留任。愿者们积极选择留任。愿者们积极选择留任。愿者们积极选择留任。

衷心希望所有志愿者老师们积极配合学校，善始善终，把期末工

作完成好，给泰国学校和师生们留下美好的影响。

祝老师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汉办驻泰代表处

2009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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